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內部單位申請所屬員工個人資料表冊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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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目的
	
	
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主管核章：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附註：

1. 申請項目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(WEBHR)或相關人事資訊系統等系統內，已建置之表冊為主，如有特殊需求，應由申請單位就所提供之表冊自行編製。
2. 申請單位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妥善保管相關表冊，並列入業務移交，如已達使用目的或使用目的已消失，應依文書作業程序辦理銷毀。
3. 本表僅適用機關內單位因業務需要之申請。
